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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敏實科技大學產學合作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依據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

規定訂定之。  

二、產學合作類型： 

(一)各類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專案委託研究計畫)、物質交換、檢測檢驗(含檢

定、或實習)、技術服務(含教育培訓、研習、研討、或訓練)、諮詢顧問(含專利授權、或技術移

轉)等。  

(二)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益之運用事項。  

接受合作機構委託之校外實習，另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辦理。 

三、產學合作申請： 

(一)由計畫主持人或各系（所、中心）提出產學合作申請。 

(二)產學合作需跨系（所、中心）整合資源或需跨校使用資源時，由研究發展處召開「產學合作

委員會」會議討論之。 

四、產學合作契約簽訂： 

(一)產學合作案經核定，即可進行簽約。 

(二)合作機構必須於計畫執行日起三十日內支付第一期款，金額不得低於總經費百分之五十。合

作機構如未能配合，計畫申請人必須另以簽呈敘明原因，經簽准後產學合作案始可核定。 

(三)契約書簽准後，計畫主持人應向合作機構申請撥款，並副知執行單位存參。俟該項經費撥校

後，出納組開立收據轉知計畫主持人依據執行。 

(四)計畫未能於契約期限內完成時，應於契約期限內填妥「經費延期或項目變更申請表」，經簽

准後始可延長期限，延長時間以3個月為限，至多2次。 

五、產學合作執行： 

產學合作案經簽約後，計畫主持人應依計畫進度執行，同一時間並以承接2個計畫案為原則。 

六、產學合作獎勵： 

(一)凡參與產學合作之有關人員，可依本校「提昇師資素質獎補助實施要點」申請獎勵。 

(二)執行專題研究(專案委託研究計畫)，未支領主持費且計畫經費總額符合規定者，於計畫執行

期間本校得提供研究津貼。 

七、產學合作義務：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完後3個月內結案，繳交結案成果報告紙本1式2份、電子檔(word檔)1

份、數位典藏授權書(須簽名)1份及顧客滿意度意見調查表(或意見調查表)1份，送交研究發展處

備查。 



(二)專題研究（專案委託研究）計畫主持人應具校名並於致謝欄加註該計畫編號公開發表研究成

果，成果發表得以壁報或論文方式呈現。 

(三)計畫主持人未能於計畫執行完後9個月內完成前(一)或(二)項者(含經簽准延長期限者)，本校

得追回所支領之研究津貼，並列入教師績效評鑑考核。 

八、產學合作經費使用及結報： 

(一)產學合作之人事費應依本校「產學合作經費收支要點」之規定編列。 

(二)產學合作如需使用本校設備及材料，應編列設備使用費及材料費，由本校統籌運用以支應設

備維修及材料採購。 

(三)計畫主持人如對經費使用情形有所變更、預算額度追加追減或延長執行期限時，需主動簽會

研究發展處、會計室辦理。 

(四)產學合作結束後1個月內，由計畫主持人檢據向會計室辦理核銷。 

(五)會計室對計畫經費之使用，除按合作機構特殊要求外，應辦理收支報告暨憑證整理與結報，

並副知執行單位及計畫主持人參考。 

九、產學合作經費購置儀器設備等，應按本校採購作業程序辦理。 

十、管理費分配，以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編列。 

十一、產學合作預算之編列項目，以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為原則。 

十二、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